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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1 年春季学期控辍保学工作的

通 知

各乡（镇、办事处）中心校，市直义务教育学校：

为进一步巩固控辍保学攻坚成果，完善义务教育控辍保

学长效机制，现就我市春季学期做好控辍保学工作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各学校要对照国家、省、市关

于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和“两不愁、三保障”任务目标要

求，落实控辍保学联控联保、动态监测等工作机制，保持政

策不变、力度不减，树牢控辍保学责任意识，层层压实控辍

保学工作责任，防止新增辍学和反弹，巩固“义务教育有保

障”成果。

二、全面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各义务教育学校要利用春

季学期开学前重点时间节点，利用 LED 电子屏幕、微信公众

号、广播、公开信、召开家长会、入户家访等媒介和方式，

加大对教育法律法规、控辍保学和资助政策的宣传和普及，



增强全社会对控辍保学的认识，营造适龄儿童少年依法接受

义务教育的良好氛围。

三、加强日常监管。各学校要增强工作主动性，全面掌

握学生假期学习生活情况，切实了解每一名学生居家情况、

学习状态、身体状况、思想变化等，动态掌握每一个学生情

况。各学校要在开学时，对学生报到情况进行核查，与上学

期学生花名册和学籍系统进行比对，精准掌握学生返校报到

情况。对于没有按时返校报到的学生，要建立名单，及时向

市教育局和乡镇人民政府报告，立即组织力量进行逐一查找

和劝返。常态化开展控辍保学工作，落实动态监测，继续执

行控辍保学报告制度，持续巩固控辍保学成果，科学研判，

提前谋划，扎实做好义务教育学校日常管理工作，多形式密

切家校联系，要特别关注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和初三学生、残

疾学生、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遭遇家庭变故等重点群体，

提前梳理摸排有外出务工苗头、辍学苗头的学生名单，逐生

入户开展学生家访工作，将辍学化解在萌芽状态，杜绝产生

新的失学辍学。

四、进一步加强学籍管理。各学校要强化责任意识，夯

实工作职责，严把学籍管理审核、监督关口，严格落实学生

学籍注册、转学、休学、复学等异动操作网络审核前置手续，

严防突击异常流动，确保学生“一人一籍，人籍一致”，禁

止“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依托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做好辍

学学生标注登记和动态监测工作。规范学籍变动程序，对于

学生转入、转出、休学、复学、辍学等变动，要详细核实和

记录情况，按要求保留相关证明材料，做到转入、转出、休

学、复学、辍学等情况清楚、手续完备、相关证明材料齐全。

五、持续做好学生关爱帮扶。充分利用“全国学生资助

管理信息系统”认定建档立卡、城乡低保、特困救助供养、

孤儿、残疾等重点保障学生，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动态调

整机制，及时将受疫情影响、遭受重大变故等导致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纳入资助对象，按时落实国家资助政策。认真落实

农村寄宿制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各项政策规定，早安排，早部

署，确保安全营养供餐。规范做好义务教育阶段适龄重度残

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工作，实事求是制定落实一人一案，纳

入学籍管理，落实课时和经费，规范送教内容、记录等写实

档案，确保送教上门工作的质量和效果。针对家庭经济困难

特殊学生要“一生一案”制订控辍保学方案，建立“一对一”

帮扶制度,采取“一对一”帮扶等形式，帮助困难学生增强

学习兴趣，提升学习能力和学习水平。

附件：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春季学期开学前

后控辍保学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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